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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開會通知單

受文者：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8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府工運字第10702908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開會事由：「彰化縣鹿港鎮轉運站興建營運移轉案」公聽會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107年8月27日(星期一)上午10時0分

開會地點：鹿港鎮公所四樓會議室

主持人：許僅宜科長

聯絡人及電話：洪玉芳技士 (04)7532169

出席者：彰化縣鹿港鎮公所、本府財政處

副本：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本府工務處

備註：

一、依據「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指引」

辦理。

二、依前述作業指引第十一項規定，「主辦機關依本法辦理

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，應先進行可行性評估，並於該公

共建設所在鄉鎮邀集專家學者、地方居民與民間團體舉

行公聽會」，爰召開本次公聽會。

三、請鹿港鎮公所協助準備會議室並轉知鄰近里長、里民及

民間團體參加。

四、請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出席協助答詢。 2018-08-20
12:20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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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洪玉芳

電話：(04)7532169

電子信箱：a690210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府工運字第107030881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聽會會議紀錄1份(電子檔2份)(0308813A00_ATTCH1.pdf、0308813A00_ATTCH2.
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07年8月27日辦理「彰化縣鹿港鎮鹿港轉運站興

建營運移轉案」公聽會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7年8月20日府工運字第1070290881號開會通知

單辦理。

二、請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依「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

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指引」第十一項規定，對於公聽會之建

議或反對意見，如不採納，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中具體說

明不採之理由。

正本：彰化縣鹿港鎮公所、易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本府財政處

副本：本府工務處 2018-09-03
15:47:29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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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彰化縣鹿港鎮鹿港轉運站興建營運移轉案」公聽會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7年 8月 27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時 0分 

貳、地點：鹿港鎮公所四樓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許科長僅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洪玉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詳如會議簽名簿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業務單位簡報：（略） 

柒、各單位意見及業務單位回應： 

一、鹿港鎮公所主任秘書林威任： 

（一）問：鹿港鎮區道路寬度狹小，未來環鎮接駁巴士建議採中小型巴

士，以免造成市區街道壅塞。 

（二）答：本案前已規劃環鎮接駁巴士將採中型巴士，並將就市區內路

邊停車格位、三輪車及大客車停靠區等作整體規劃。 

二、鹿港鎮民代表何麗觀： 

（一）問：接駁車路線是否行駛彰濱工業區周邊觀光景點? 

（二）答：免費環鎮接駁車路線以行駛街區範圍為主，未來轉運站規劃

9個月台，將提供多條觀光公車路線供遊客選擇。 

三、郭介林先生： 

（一）問：轉運站完成後將引進更多車流，請問站區西側鹿草路及周邊

台 17線道路寬度不同，未來是否有完整配套，以免造成塞車。 

（二）答：未來大客車規劃採順向行駛，透過交通管理手段與小客車作

適當分流，並將對周邊人行空間、指示牌 、機車、Ubike等作整

體性的空間配置，以維轉運站至老街動線之交通順暢。 

四、永樂酒店林俊旭先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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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問：轉運站為交通公共需求，與旅館之行業屬性差異大，併案委

外將提高業者投資風險，建議縣府依行業屬性分別招商，降低未

來營運管理之複雜度；另未來投資廠商應無力強制客運業者進駐

站區，建議採公權力介入，加速協調客運業者進駐意願。 

（二）答： 

1. 為建置鹿港轉運站，本府已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作業由住宅區變

更為轉運專運區，並配合採整體開發方式，將併一案進行招

商，建議業者可透過企業聯盟方式參與本案。 

2. 目前鹿港鎮區計有 15條公車路線，停靠區分散，目前初步規

劃調整行駛路線，並已與客運業者協調溝通，俟轉運站建置完

成後，縣府將依調整後路線行駛並透過路權調整方式強制客運

業者進駐。 

捌、結論： 

一、本案依「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指引」第十一項規

定，對於公聽會之建議或反對意見，如不採納，將請規劃單位於可行

性評估報告中具體說明不採之理由。 

二、本案續依前述作業指引相關規定，公開本次公聽會紀錄於主辦機關資

訊網路，期間不少於 10日。 

玖、散會：（11時 15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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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彰化縣鹿港鎮鹿港轉運站興建營運移轉案」公聽會現場照片 

 

 

 






